香港思源奖助学金
(一)评选对象
2017-2018学年度香港思源助学金连续受助学生（名单见附件3）。

（二）申请者需提交的材料
1．书面申请(申请人的家庭情况、学习情况、申请原因)一份

2．《香港思源助学金申请表》一式两份，附彩色一寸照片
3．加盖学院教务公章的上一学年度成绩单一份

（三）助学金的发放   

每名学生每年资助金额为人民币4000元。

电装助学金

（一）评选对象
1．2014、2015、2016级电装助学金60名受助学生（名单见附件4）。
（二）申请者需提交的材料
    连续受助学生提交的材料：
1．提供上学年加盖学院教务章的成绩单

2．上一学年在学习、生活方面的体会总结汇报

如有课程科目不合格，则不予接受，其空缺请学院选择同年级同学替补。
新增替补学生提交的材料：


 1．书面申请一份
 
 2．《电装助学金申请表》一式两份
 
 3．上学年加盖学院教务章的成绩单一份
（三）助学金的发放
电装助学金每名学生每年资助金额为人民币3000元。 
新长城自强助学金
（一）评选对象及名额

1.新长城自强助学金2017-2018学年度连续受助学生99名学生（名单见附件5）。
2.来自农村的2017级9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

材料   5人     自动化   4人

（二）申请者需提供的材料

1.连续受助的99名学生无需提交材料；

2.9名2017级新生需提交：
（1）《新长城自强助学金候选学生申请表》一式两份
（2）个人申请书一份
（3）2017年办理的《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》复印件一份
（4）《新长城项目候选学生一览表标准格式》（见附件6）（由学院汇总后发至wxwei@scut.edu.cn）
（三）助学金金额及资助年限
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、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的2017级9名受助学生资助标准为 4000 元/人/年,连续资助 2 年。

